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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任何被保险人曾有先前保险提供保险保障时，如该被保险人在等待

期内经主治医生确诊罹患的疾病在该先前保险依然有效的情形下，本可于该先前保险项下

获得保障，则本保险对该被保险人的上述疾病提供保险保障，但本公司根据本条款规定承

担的保险责任累计最高不得超过按照先前保险或本条款的规定可获得的保险金额，两者当

中以较低者为准。为明确起见，本条款项下保障适用的保险金额以保险单所载为准。 

本条款所称的先前保险系指承保被保险人疾病的，于投保单所载时间终止的费用补偿型商

业医疗保险合同，但不包括承保旅行疾病的旅行保险，也不包括承保单次旅行的旅行保

险。 

若发生保险事故，保险金申请人向本公司提出索赔时，除提供合同约定的资料外，还需提

供先前保险的完整保险合同。 

本合同的所有其它规定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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